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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小刚通过网络聊天软件结
识17岁少女小红，并对其展开追求，其
间小刚赠与小红500元钱。后小刚因不
满小红聊天回复不及时，要求小红返还
钱款。在小红全额返还后，小刚却以未
收到为由，威胁小红要去其学校及家中
闹事，并逼迫其发送隐私照片。小红无
奈，拍摄了多张隐私照片发给小刚。之
后，小刚又以裸照威胁小红与其发生性
关系，最终小红报警，小刚被抓获归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牟公宣）近日，牟平区一男
子因恶意拨打报警电话达71次，被公
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7天。

19周岁的郭某军，整日游手好闲，
“啃老”已成为他的习惯。近日，因父亲
外出打工，连续好几天没钱吃饭的他，
就想通过拨打110报警电话的方式，让
公安机关把自己的父亲“找”回来。

“我父亲走失了，麻烦帮我把他找
回来！”2月25日，高陵派出所接到一男
子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立即前往该男
子家中，并联系村警务助理了解男子父
亲的相关情况。很快，民警与男子的父
亲取得了联系，得知他外出打工一事，
儿子郭某军早已知情。

其实，对于报警的郭某军，派出所民
警并不陌生。早在今年1月23日，郭某
军因与父亲发生争执，其父就曾报过
警。年后刚出正月，其父就外出打工了。

3月1日至5日，在明知父亲在外
地打工的情况下，郭某军先后拨打110
报警电话71次，其中曾在一天内连续
报警47次，严重影响公安机关正常工
作，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郭某军的行为已构成扰乱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被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7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迟安娜）近日，栖霞市公安
局精准研判、快速出击，成功破获一起
通过“线上诈骗”+“线下取钱”实施电信
诈骗的案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8
万余元。

3月3日13时许，栖霞市公安局反
诈中心获取一条线索，一群众携带
33000余元现金前往郊区，疑似被骗。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调取周边监控，
发现苏G***BW、鲁F***Z1两辆车有
重大嫌疑。民警快速出击，将线下取钱
的汤某等4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民警调查中，又发现一名受害人携
带现金与犯罪嫌疑人联系。民警及时
劝阻，避免群众损失4万元。经对汤某
等人住处搜查，发现在此之前还诈骗现
金10万余元，此案共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18万余元。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汤某等4人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汤某等4人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诈骗手段揭秘：诈骗分子通过“线
上诈骗”+“线下取现”+“网约车投送”
的组合模式进行诈骗，手段较之前更
为隐蔽。诈骗分子以各种理由，要求
受害人到银行柜台取款或购买实物黄
金等价值高昂的流通物品，通过网约
车“快送”“闪送”服务、邮寄、跑腿等方
式，运送至外地指定地点，并安排人员
与网约车司机交接，以不见面、不现身
的方式将现金或黄金取走，最终成功
转移赃款。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网络刷单
是诈骗，不明链接不点击，凡是要求取
出现金或购买黄金并通过货运、网约
车、邮寄或者跑腿等方式转交给陌生人
的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及时拨打
110报警。

恶意报警71次
牟平一男子被拘留7天

栖霞民警成功拦下
18万余元被骗款

1.小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

十七条第一款，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
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胁迫、诱
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
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
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
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
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若犯罪对象是未
成年人，尤其是儿童，或存在多次实施
等恶劣情节，会依法从重处罚。

尽管远程猥亵没有发生实质身体接
触，但对受害者，尤其是身心发育尚未成
熟的未成年人，会造成严重且深远的心
理创伤，还可能影响其价值观和人生观
的形成。同时这类行为还会对社会公序
良俗和正常网络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本
案中小刚以未收到还款为由纠缠小红，
逼迫其发送隐私照片，虽然小刚没有直
接接触到小红，但是使用胁迫手段获得
了小红的隐私照片，已经构成强制猥亵
罪。这是一种远程猥亵行为，远程猥亵

也被称为隔空猥亵，系行为人以满足自
身性刺激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等远程媒
介，诱骗、胁迫他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进
行裸聊、发送裸照或裸体视频，或者暴露
身体隐私部位、实施淫秽行为等。

2.未成年人遭遇此类威胁该如何
应对？

遭受裸照威胁，尤其是对于未成年
人而言，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能
因害怕名誉受损等原因而不敢声张。
但是提醒未成年人，遇到此类情况应尽
可能冷静，及时向家长、老师倾诉，寻求
情感上的支持和引导。同时通过手机
截图、录屏等方式及时保存聊天记录、
威胁信息等电子证据，勇敢地向公安机
关报案，借助法律的力量制止不法侵
害。此外，还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机
构的帮助，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因事件
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平时应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不轻易与陌生人建立密切
联系，避免陷入危险境地。

3.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该怎么做？
在这起事件中，暴露出部分未成年人

监护人在网络安全教育和性教育方面的
不足。监护人应当重视对未成年人在网
络社交安全方面的教育，教导孩子如何正
确对待网络交友，不轻易与陌生人发生经
济往来，更不能随意发送私密信息。同
时，也要加强性教育，让孩子了解自身的
权利和身体边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当得知孩子遭遇此类事件后，监护
人应保持冷静，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和
安慰，避免指责和埋怨，防止对孩子造
成二次伤害。积极协助孩子收集证据，
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并为孩子提
供必要的生活和心理支持，帮助其走出
阴影，恢复正常生活。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1.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公安机关
受理案件后，未检部门迅速提前介入，
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如聊天记
录、转账凭证等，对涉及小红隐私照片
的证据做好封存保管，防止信息泄露。

2.严格审查逮捕起诉。未检检察
官对证据细致审查，从保护未成年人的
角度，准确认定小刚利用未成年人心智
未成熟、胁迫其发送隐私照片的行为构

成强制猥亵罪，依法作出逮捕决定，并
在完善证据链后提起公诉，最终小刚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3.多维度心理救助。安排专业心
理咨询师对小红进行心理评估与疏导，
制定个性化心理辅导方案，帮助其走出
阴影，恢复身心健康，回归正常生活。
同时与小红的家人、老师保持密切联
系，了解其后续学习生活状态，形成家

庭、学校、检察机关共同参与的心理支
持网络，设置心理咨询信箱，鼓励学生
遇到问题及时寻求帮助。

4.法治宣传教育。在本案发生后，
未检检察官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未成
年人网络交友风险、自我保护意识不足
等问题，到相关学校及社区开展法治宣
传活动，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3
月7日晚7时，由烟台市司法局、烟台市律
师协会和烟台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融
媒体普法栏目按时开播。1小时的直播过
程中，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主任
邵永利和专职律师刘国平就女性关心的婚
姻家庭相关法律问题，详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以下
简称“解释（二）”〕相关法律规定，内容详
尽，获网友点赞。

邵永利律师，山东省优秀律师、烟台
市首届最美女律师、芝罘区人大代表、烟
台市律协常务理事，执业26年，擅长政
府法律服务、政府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
征收与建设、房地产、金融等专业领域的
法律实务。刘国平律师毕业于山东大
学，执业10年，代理了大量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婚姻家事继承

类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近年来主要办
理婚姻家事纠纷，还担任多家公司及政
府法律顾问。

直播开始，邵永利律师先总体介绍了
今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解释（二），该
司法解释重点解决了夫妻间给予房产、父
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以及抢夺、藏
匿未成年子女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审判实
践疑难问题。随后，刘国平律师以案说
法，详解了婚前或婚后房产证加名后双方
离婚的财产分割问题。婚前或者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
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
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
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
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

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
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
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
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
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邵永利律师则重点讲解了父母出
资购房离婚时财产怎么分的问题。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
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
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
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
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
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
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
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
偿的具体数额。

房产证加名离婚就能分一半？不能“一刀切”！
盈科（烟台）律所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详解相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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